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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水 利 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桂事管发〔2023〕20 号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自治区水利厅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23 年 
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的通知 

  

各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勤服务中心）、水利局、住房城乡建

设局、城市管理局，区直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扎实推进公共机构节约用水工作，按照《国家节水

行动方案》《“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要求，

2023 年继续在全区开展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现就有关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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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任务  

（一）自治区直属机关及 60%以上的自治区直属事业单位建

成节水型单位。 

（二）设区市机关及 50%以上的市属事业单位建成节水型

单位。 

（三）县（市、区）机关及县（市、区）属事业单位有序开

展节水型单位建设。 

二、建设程序 

（一）自治区直属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 

1.自评。对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节水型单位建设评价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见附件 1）对本单位节水工作情况进行自评，

自评分达到 90 分（含）以上的，申报节水型单位。 

2.申报。按照《标准》自评达到申报要求的自治区直属机关及

所属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汇总后，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将自

评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申报表》（附件 2）、

自评得分证明材料（含刻光盘电子版）及 2022 年、2023 年 1—6

月份用水情况报送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3.验收。2023 年 11 月底前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自治区

水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材料进行审核，并

抽取部分单位开展现场复核验收，提出综合评价意见。 

4.公布。以综合评价结果为依据，对达到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



 

  — 3 — 

的单位经公示无异议后，由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水利厅、住

房城乡建设厅联合认定为“节水型单位”。 

（二）设区市、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 

各设区市应按照本地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分工方案，

对照本通知要求负责开展本地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验收、

公布等工作。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节水型单位建设由设区市负

责推进。各设区市请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前将本地区节水型单位

建设情况联合报送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水利厅、住房城乡建

设厅。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水利厅、住

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组织推进全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

各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水利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

理局要加强协调合作，充实工作力量，按照通知要求和本地区节

水工作安排，组织开展本地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 

（二）加强监督考核。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将纳入自治区直

属机关公共机构节能共性工作考核和设区市人民政府落实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体系。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将会同自治区水

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对各设区市的建设情况进行抽查。 

（三）加强资金保障。各单位要积极筹措资金，安排专项经

费开展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水利局、

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要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节水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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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节水型单位建设评价标准 

一、节水技术指标（50 分） 

序号 指标 计算方法 评分规则 分值 

1 人均用水量 单位用水量/单位人数 

依据广西《城镇用水定额》（DB45/T 679-2017）中通用值进
行判定： 
人均用水量≤0.6×用水定额，得 10 分； 
0.6×用水定额<人均用水量≤0.7×用水定额，得 8 分； 
0.7×用水定额<人均用水量≤用水定额，得 6 分； 
人均用水量>用水定额，不得分。 

用水定额 含食堂 无食堂 

通用值 80L/人·天 40L/人·天 

先进值 40L/人·天 20L/人·天  

10 

2 用水总量 
根据实测计量统计数
据计算 

用水总量≤地方下达的用水计划，得 10 分，每超过 1 个百
分点扣 2 分，直至扣完。 

10 

3 水计量率 
水计量器具计量水量/
总水量×100% 

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 100%，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
95%，全部达到得 10 分，有一项未达到不得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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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计算方法 评分规则 分值 

4 
节水器具 
普及率 

节水设备器具数量/总
用水设备器具数量×
100% 

节水设备、器具数量占总用水设备、器具数量的比例为 100%
得 10 分，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2 分，直至扣完。 

10 

5 
用水管网漏

损率 
用水管网漏损水量/总
水量×100% 

用水管网漏损率≤1%，得 5 分； 
1%<用水管网漏损率≤2%，得 3 分； 
用水管网漏损率>2%，不得分。 

5 

6 
中央空调冷
却补水率 

中央空调冷却塔补水
量/中央空调冷却塔总
循环量×100%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1%得 5 分，每高 0.2%，扣 1 分，直
至扣完。 

5 

二、节水管理指标（50 分） 

序号 指标 考核方法 评分规则 分值 

1 规章制度 现场查看、随机抽查 

1）建立巡回检查、设备维护、用水计量等节水管理规章和
制度，每建立一项得 1 分，满分 3 分； 
2）建立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明确节水主管领导、主管部
门和节水管理人员得 3 分； 
3）编写用水计划实施方案并落实下达的用水计划得 2 分，
完成当年内部节水指标得 2 分； 
4）制定节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得 2 分。 

12 



 

 

—
 7 

—
 

序号 指标 考核方法 评分规则 分值 

2 计量统计 现场勘查、核实数据 

1）依据《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29149-2012），用水计量器具的配备按分户、功能
分区实现二级计量，得 3 分；仅实现分户计量得 1 分； 
2）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实现分户、功能分区二级，且
记录完整得 3 分；仅实现分户，且记录完整得 1 分； 
3）建立用水实时监控系统/平台，或能耗监控平台涵盖了
用水系统得 3 分。 

9 

3 管理维护 现场查看、复核 

1）定期巡护和维修用水设施设备且记录完整得 2 分； 
2）无擅自停用节水设施行为得 1 分； 
3）有完整的管网图得 2 分； 
4）有完整的计量网络图得 2 分； 
5）近 3 年内利用水平衡测试等方式进行节水诊断的得 2 分； 
6）绿化采用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得 2 分。 

11 

4 
非常规水源 

利用 
现场查看 

1）建设雨水集蓄设施并有效利用得 3 分； 
2）建设灰水、纯净水尾水、空调冷凝水等水处理再利用装
置并用于景观、绿化等的，每建设一项得 1 分，满分 3 分。 

6 

5 宣传教育 现场查看、随机抽查 

1）编制或定制节水宣传材料得 1 分，开展节水宣传主题活
动、专题培训、讲座得 2 分； 
2）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语得 2 分，
一处未实施扣 0.5 分，直至扣完； 
3）在办公楼大厅滚动播放节水宣传标语得 1 分； 
4）定期发布节水信息，对浪费水现象进行曝光得 2 分； 
5）动员职工积极参与节水、护水志愿活动得 2 分； 
6）发挥新媒体作用，普及节水知识、宣传经验做法得 2 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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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创新指标（10 分） 

对体现单位特色，取得显著成效的节水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创

新工作，视创新工作成效赋分，最高得 10 分。其中，（1）节水改

造成效显著，改造前后差别巨大，节水率≧20%的，加 1 分；（2）

人均用水量达到用水定额标准中的先进值，加 2 分。（3）节水宣

传成效突出，设置集中展示区、制作宣传视频、邀请相关单位参

观学习等等，或在主流媒体如地方卫视和报纸上宣传报道的，加 2

分；（4）节水管理技术先进，使用用水智能监控系统或拥有节水

专利发明等重大创新的，加 3 分；（5）节水管理模式专业，采用

合同节水管理模式的，加 5 分。 

 

说  明 

 

一、为贯彻“节水优先”，落实广西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的

要求，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由节水技术指标、节水管理指标和特色创新指标

三部分组成，总计 110 分。 

节水技术指标包括人均用水量、用水总量、水计量率、节水

器具普及率、用水管网漏损率和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6 项指标，

总计 50 分。节水管理指标包括规章制度、计量统计、管理维护、

非常规水源利用和宣传教育 5 项指标，共计 50 分。 

特色创新指标为附加分项，最高得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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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西壮族自治区节水型单位的总得分应当≧90 分。 

四、有关名词解释和说明 

（一）节水技术指标 

1.人均用水量是指单位用水量与单位人数的比值。其中，单位

用水量是指统计周期内单位从各种水源获取的新水的总量，不包

括单位内部利用的雨水、灰水等非常规水；统计周期是指节水单

位建设任务完成后稳定运行的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月。用水天数

一年按 365 天计算。如需以月进行核算、估算的，每月按 30.4 天

计算。当年用水总量通过换算获得，以 2023 年为例换算方法为： 

 

2.单位人数，若地方用水定额标准中对单位人数有明确规定，

按规定执行。若无明确规定，单位人数指在本单位工作的在编职

工和非在编职工的年末人数总和，非在编职工指保安、保洁等物

业服务人员和超过半年的借调人员。特殊情况，需有证明材料。 

3.用水定额标准按广西《城镇生活用水定额》（DB45/T 679-

2017）中对应的通用值进行判断。如自治区水利厅属于行政机构，

则对应表 15 进行判断；广西大学属于教育机构，则对应表 12 进

行判断。 

4.依据《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24789-

2009）国家标准，水计量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用水单位、次级

用水单位、用水设备（用水系统）的水计量器具计量的水量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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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计量器具计量的水量的百分比。验收时采用查阅资料和现场

随机抽查的方式。具体说明如下：（1）用水单位水计量率是指一

级水表水计量率，需分水源计量。（2）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是

指二级水表水计量率，按用水功能分区计量，如办公楼、食堂、

景观绿化、浴室、中央空调室等。 

5.关于节水器具，凡具有节水产品认证证书及列入《节水型卫

生器具》（GB/T31436-2015）或节水产品地方标准、《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清单》、公共机构绿色节能节水技术产品参考目标以及各地

区地方政府节水产品推荐目录的都应视为节水器具；其他的产品，

凡能提供有效证明的，均可视为节水器具。对节水器具的检查，

采取现场随机抽查方式。每栋建筑物抽查的水龙头、便器、花洒

等用水器具的比例不少于总用水器具数量的 10%。 

6.用水管网漏损率是指用水管网漏损水量与用水总量的比值，

是指排除计量误差率等因素后数值。用水管网漏损率的要求参照

《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GB/T26922-2011）。验收时采用

查阅资料、实地复核的方式。建设单位若开展了水平衡测试，用

水管网漏损率以水平衡测试报告中结果为准；若未开展水平衡测

试，用水管网漏损率为： 

 

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162-

2009）中《冷水水表检定规程》要求，对于Ⅰ级水表（准确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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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Ⅰ级），最大允许误差为±3%，对于Ⅱ级水表（准确度等级为

Ⅱ级），最大允许误差为±5%。 

7.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是指用于中央空调冷却塔补水量占总

循环量的百分比。验收时采取查阅资料和现场查验相结合方式。 

（二）节水管理指标 

1.非常规水利用 

灰水是指从洗脸池、地漏里出来的水。 

空调冷凝水包括中央空调和分布式空调冷凝水。 

2.宣传教育 

主要用水场所包括洗手间、淋浴室、开水间、清洁间、食堂

操作间、餐厅洗手池等。 

五、广西壮族自治区节水型单位建设评价标准中，缺项指标

以满分计算。缺项主要涉及中央空调、绿化、净水机、分布式空

调等，若建设单位无此内容，则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绿化高效

灌溉、纯净水尾水、空调冷凝水收集处理可按缺省项赋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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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全称） 单位类型 机关/事业单位 

地    址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8 位）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单位人数  
2022 年度 

用水量 
 

2023 年度

1-6 月用水 
 

序号 考核内容 自查情况 分数 

（一）节水技术标准 

1 人均用水量 
年度用水量：        M3  用水总人数： 

人均用水量：      L/人.天 
 

2 水计量率 
一级表水量：          二级表水量： 

一级表计量率：    %   二级表计量率：    % 
 

3 节水器普及率 总数：     节水器具数：     普及率：    %  

4 用水管网漏损率 漏失率：    %  

5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补水量：     总循环量：     补水率：    %  

（二）节水管理标准 

1 规章制度 有□           无□  

2 计量统计 有□           无□  

3 管理维护 有□           无□  

4 非常规水利用 有□           无□  

5 宣传教育 有□           无□  

（三）特色创新指标 

 特色创新指标 （填写具体加分项）  

自评分合计  

备注：如属合署办公区请在单位名称栏中将全部合署办公单位注明，只需牵头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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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节水型单位建设 
任务分解表 

序号 区直单位 任务数 

1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1 

2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1 

3 自治区高级法院 1 

4 自治区教育厅 1 

5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5 

6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4 

7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 

8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3 

9 自治区商务厅 4 

10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 

1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3 

12 自治区地矿局 5 

13 自治区监狱局 5 

14 自治区药监局 1 

 合计 41 

备注： 

1.任务分解表以外的自治区直属机关可自行安排节水型单位建设任务。 

2.在桂中直单位可参照自治区直属机关的建设要求自愿参与节水型单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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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1 日印发 


